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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地租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这具有清晰的实践逻辑,但在理论逻辑

和历史逻辑层面还有必要将实现这种作用的历史必然趋势和体制机制呈现出来。基于这一考量,
本文借鉴法国调节学派和美国积累社会结构学派理论建立了一个初步分析的框架,探究一定土地

制度安排之下地租的形成过程与积累体制、调节方式、相关利益主体之间关系的相互关联。在此基

础上,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探究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的地租功能及其所反映的积累体制、调

节方式与相关利益主体之间的关系,由此从地租的角度探究不同社会模式演进中的必然趋势。进

而基于马克思关于社会主义地租的构想阐释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地租的形成过程、类型

及其参与社会生产的样貌,阐明其中蕴含的价值取向和明显的制度优势。最后围绕地租政策提出

完善资本积累、调节方式以及构建更加和谐的相关利益主体之间关系的若干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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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租问题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中最重要的问题之一(陈征,2017)。探讨社会主义市场

经济条件下地租的存在原因、类别、作用的研究比较多,但对其历史演化过程及如何影响现实经济运

动的研究却比较少,且已有研究主要集中在农业地租领域,也缺少在共同的语境下对土地所有者、经
营者①与劳动者的行为进行深入分析。这种关于地租的高度抽象理论研究,使经验研究和具体的应

用变得困难,即使是大卫·哈维也没能在政治经济发展、地租和区域分化之间建立起具有足够说服

力的联系(耶格,2017;Fine,2019)。
从地租的作用来看,如果不解释清楚其背后的积累体制、调节方式与相关利益主体之间的关

系,就很难明晰其在生产、交换、消费和分配中的作用(谢富胜等,2021;胡乐明,2022;孟捷、吴丰

华,2021;谢地等,2022),而揭示这一关系显然需要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具体历史情景”下进行分

析,从而探讨土地产权关系的性质和多样性的演进(Haila,1990)。特别是,马克思一再强调,在《资
本论》中其分析的仅是西方资本主义社会条件下的地租,并不认为《资本论》的推论适用于全部社

会模式和东方社会。② 这使得我们有必要对地租问题的历史演化进行厘清并提炼出一个中国化的规

律,梳理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地租的形成过程和参与社会再生产的实现过程,并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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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地租不仅仅存在于农业农村,城市、工业、商业、建筑业领域都存在地租①,但在

本质上没有什么差别,都是“自然力在提供无偿服务过程中,被活劳动抓住并服务生命的过去劳动的

无偿服务,随着积累规模的扩大而发展起来,最终创造的超额利润转化为了地租”②。为了突出资本

积累、调节方式与地租所反映的利益主体关系的关联,凸显其背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主

线,本文只专注于研究土地所有者、经营者与劳动者之间关系呈现的社会模式。

一、积累体制、调节方式与利益主体关系的理论辨析

积累体制、调节方式与经济利益主体之间的关系并不是单向的,而是相互作用的。其中,在经济

社会中占据支配地位的利益主体既要想办法占有、集中更多的经济剩余,满足生产或再生产环节过

程中所必需的最低限度的资本配置需要,又要确保这种剩余不被浪费,能够创造出更多的价值,并且

使集中剩余的过程不至于分崩离析(沃尔夫,2010)。其中不可避免地要涉及两个过程(见图1)。一

是剩余的占有过程,关系到积累体制的建立,主要表现在劳资关系、地域分工与资本循环中土地所有

者如何与土地经营者联合获取尽可能多的地租,以用于再生产而不是作为享乐的需要(Haila,1990)。
继而,积累体制在某种程度上也就决定了其调节经济资源的能力、水平和规模。二是剩余的分配过

程,关系到调节方式的建立,主要表现为在空间投资、空间经营与空间分配中,土地所有者、土地经营

者是如何通过直接或间接的方式使地租能够用于再生产,且在再生产过程中尽可能对经济社会中的

固有矛盾、冲突与可能产生的危机进行吸收。而调节模式在某种程度上也就决定了积累体系的稳定

性、可靠性与可持续性。
据此,我们根据法国调节学派和美国积累的社会结构学派理论尝试建立一个分析框架,探究以地

租为中心的积累体制、调节方式与相关利益主体关系的主要构成方式及其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状态。

图1 积累体制、调节方式与利益主体关系

(一)以地租为基础的积累体制形成机制

土地所有者在与资本家的合作过程中,利用土地所有权获得更多的地租用于土地与空间的经

营,投入空间的再生产,进而满足资本积累的规模、效率与增值需要,从而尽可能多地占有剩余价值。
具体来说:

1.从劳资关系中获得资本积累。恩格斯认为,资本家所获取的利润是来自“出卖耗费在该商品

上的全部劳动量的结晶”③,而在攫取剩余价值的过程中,土地所有者通过与资本家的合作尽可能多

地获取了地租,例如,土地所有者通过放宽资本利用土地回报的限制,将较差的土地与受资本家操控

的规模较大、价格较低的劳动力相结合,推出更多较差的农用土地和荒地用于工业化经营,使更多的

农村劳动力转化为产业工人,使土地产生更大的产出,继而使土地所有者获得劳动过程转化带来的

地租;土地所有者配合资本家有意控制土地与劳动力结合的速度、规模与效率,制造社会性失业,从
而创造更多的产业后备军,便于资本家对工人的剥削,再从资本家手中获得各种“残羹冷炙”(即隐性

的经济补偿或转移支付);土地所有者可以将附属于土地所有权基础上的建筑物空间嵌入资本积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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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为资本、劳动力及其社会关系的再生产提供场所,通过让出一部分地租供资本家用于劳动者的

安置、培训,方便资本家将劳动者更直接地束缚在生产资料上进行劳动,延长剩余劳动时间,用创造

出的更大规模的价值获取更大规模的地租。

2.从地域分工中获得积累。资本主义只能在非资本主义地区实现积累,这种剥削性积累的实质

是利用地域分工使中心地区的土地获得更多的地租(Aalbers,2012;Aalbers& Haila,2018)。例如,
在基于自然地理条件差异的分工中,土地平坦、交通便利的地区容易在贸易中形成具有比较优势的

中心市场,继而获得更多商品交易的条件,吸引更多的资本、劳动力与技术,提升中心地区的土地地

租;在国土空间规划中,承担农业、工业与创新功能的不同地区在国家经济板块中的地位明显不同,
必然会基于不同产业所承载资本最低限度的需要而寻求不同的投资规模,这种基于空间规划所引发

的差异性条件,使得承担工业和创新职能的地区其地租的积累过程更快,规模也更大;在行政功能规

划中,由于官僚机构既具有非生产性职能,又具有影响其他地区交易的政治影响力,将会努力使财

富、人才、文化资源集中于本经济区(鲁西奇,2010),这种强制性的集中也更容易使行政中心的地租

受到中央权力与权威的影响。

3.从资本循环中获得积累。在资本过度积累的危机条件下,私人资本将在政府引导下,从产业

层面的初级循环转向城市环境、基础设施建设层面的二级循环和科技、社会事业层面的三级循环,增
加以土地为基础的长期项目或社会支出,以提升资本未来的生产力(哈维,2003)。而在资本循环过

程中,资本家对土地及其建筑空间的依赖程度逐渐加深,土地所有者也就获得了更多的地租。例如,
当工业生产领域出现利润下降、实体产品供给相对过剩时,私人资本将在政府财政、税收与金融补贴

下转向城市空间建设,如公共建筑物、交通运输网络、机场、医院和学校设备、城市供水和排污系统

等。这些以土地为基础的投资,无法移动且项目周期较长,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吸纳过剩的资本和劳

动,促使地租租值以更快的速度扩张。而当城市衰退时,私人资本将同样在经济资源的诱导下进入

科学研究发展和技能培训领域。由于这些经济资源的供给方往往来自特定的城市,继而私人资本的

产出(如培养的人才)也被要求服务于或限制在特定的区域,最终将通过提升劳动力未来的生产力带

动土地潜在价值的增值,从而使土地所有者获得更多的地租。
(二)以地租为基础的调节方式形成机制

对土地和城市空间的管制,进而对地租的管制都是土地经营者进行调节的重要表现形式。调节过

程始终与积累过程相伴,调节的效果将决定资本积累的规模、效率以及实现的可持续性。具体来说:

1.在空间投资中进行调节。空间投资的本质是土地所有者让出部分租值用于公共建设或经济

发展。在发展中国家,土地经常被视为重要的产业政策工具和城市建设工具,如通过前期土地开发

税费的减免以及政府承诺的廉价或免费的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吸引外地资本、劳动力与技术的迁入,
从而依靠让渡一部分地租以获得发展权。同时,土地、地块规划与特许产业经营权相结合的发展方

式也不断出现,运用BOT(建设—经营—转让)、PPP(公私合营合作制)方式筹建收费公路、发电厂、
铁路、城市地铁等公共基础设施也都成为利用租值进行城市建设的重要方式。而随着市场机制的完

善,更多开发性利用租值的工具开始出现,诸如包容性区划(开发商向城市提供一定数量低价的、供
中低等收入群体使用或购买的住房,以获取建造市价房或商品房的权利)、“轨道+物业”共同发展模

式(政府将铁路沿线土地开发权赋予开发商,助其筹集铁路运营费用与建设资金)、土地整理(私营企

业通过出资帮助政府完成特定的产业或城市建设任务,以获得部分价值更高的地块)(Germn&Bern-
stein,2018),使得空间投资更多地覆盖民生领域。

2.在空间经营中进行调节。空间经营的实质是将已经积累起来的地租尽可能地实现放大。在

城市化发展初期,空间经营的方式主要是通过空间开发权买卖(如容积率调整)、土地性质调整、土地

用途调整来不断扩大租值。而随着城市内既有土地开发速度的加快和城市储备土地的短缺,更多的

城市经营办法开始出现,如城市更新计划、城市内部产业布局调整(将高污染、高耗能的产业向外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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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扩大城市公共服务设施配置(筹建更多医院、学校)等,这些举措通过再城市化以吸引更多的劳

动力、资本与技术。伴随商业信用的发展,地租不仅仅是当前价值的反映,并开始作为金融资产出

现,租金水平受到邻里和全球房地产市场租金的影响,这就使得政府能够通过稀缺公共服务的配置

推动地租价值的进一步提升,并且能够利用预期将地租收益打包成金融产品,发行更多的市政债券,
以获得更多的开发资金。同时,基于已有的土地财政资金成立更多的产业投资基金,用于城市产业

投资和产业链建设,实现以基金撬动更多的社会资本。
总之,无论使用何种空间投资、经营的方式,实际上都离不开政府、金融机构及其他公共组织的

作用。事实上,自由市场经济今天在任何国家都不存在,经济生活不但受“看不见的手”的调节,而且

受清晰可见的政府控制、财政政策、公司计划和政府间协议等手段的调节(科兹、威尔,1997)。

3.从空间分配中进行调节。土地调节分配的本质是避免由全社会创造的土地增值收益被土地

所有者无偿占有,将部分地租增值收益归于社会(Walters,2013)。比如,土地开发收益中的一部分

作为发展基金予以保留,并进行投资使其保值增值,用以资助辖区内的低收入群体和贫困地区的公

共集体消费,如规划更多的公园、休憩用地、剧院、图书馆、展览馆等公共建筑,从而营造出田园城市

(霍华德,1902),创造更多的生产性消费。再如,考虑到土地规划过程中会使某些土地受益而使另一

些土地遭受发展权上的损失,需要利用增值收益在两者之间建立补偿机制和利益平衡机制,为欠发

达地区提供更多的城市公共交通、引进更多产业、加强职业教育培育等。并且,随着经济发展和技术

进步,房地产税和税收增额融资机制(propertytaxandtaxincrementfinance,TIF)开始成为新的城

市规划工具。相较于现有土地直接税、间接税与土地费用反映当前阶段的土地价值情况,这种制度

设计考虑到了城市规划变动对土地价值的动态影响,将城市规划所反映在房产价格上的增量成效

(诸如市政、园林、教育、医疗)进行动态捕捉,从而有效摆脱对土地财政的依赖。
(三)以地租为基础的积累体制、调节方式与利益主体之间的关系

在进行资本积累和经营调节的过程中,相关参与主体或各阶级有着多元、甚至是矛盾的利益关

系,需要统治者运用行政权力以公共需要的名义进行压制,出台大量的约束、规范和准则(列斐伏尔,

1974),在尽可能扩大剥削和防止积累过程中断之间寻求平衡。具体来说:

1.相关利益主体之间的关系与资本积累密切关联。在劳资关系方面,为了掩盖资本家与土地所

有者在资本积累过程中共同剥削劳动者的事实,庸俗经济学杜撰了“资本家养活工人”的观念,使土

地所有者隐居在资本家的身后,更将地租视为土地出资承担风险所必要的补偿,为其窃取劳动者创

造的剩余价值、获取固定的利润提供了更加合理化的解释。而随着技术进步和社会分工的细化,工
人受意识形态、科学技术、大众文化的影响,将虚拟世界所体验的依附关系作为真实的合理化关系

(马尔库塞,1964),进一步加剧了上述现象。在地域关系方面,资本家通过时尚、体育、艺术、广告的

力量对中心地区进行美化,建立起一个“景观社会”,为该地区的地租进行背书,并为土地日益增长的

“虚假的价格”蒙上了合理性的面纱。甚至,资本家为了达到剥削性积累的目的,会利用舆论形成某

种特定的地域性歧视,抽离外围地区的已有资本、劳动力与技术,获得远高于价格的核心资产。最

终,资产阶级政府在其利益集团的影响下能够将资本家的意志幻化为全社会的意志,从而利用政治

正确来调度国家机构以完成其指定的积累任务。这种现象在任何资本积累不足的地方都将存在,而
无论其社会模式抑或是生产关系已经多么完善(列斐伏尔,1974)。

2.相关利益主体之间的关系与调节体制密切关联。空间积累中的经济不平衡最终会转化为政

治不平衡。例如,在经济危机与政治危机的压力下,为了争取工人和农民的支持,资本家极力主张增

加工人的标准化消费(如标准化住房),改善劳动者的城市居住环境,不惜通过管制措施和集体谈判

造成地租实际水平的下降,使租金从地主流向工人(Becker&Raza,1999)。再如,资产阶级集团借

助外围地区和海外竞争回流的资本,人为地营造繁荣的假象,从而缓解中心地区生产过程中的剥削,
达到利用技术理性实现调节阶级关系的目的,并运用消费、娱乐等现代化技术手段使劳动者心甘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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愿而不是被迫纳入现存的社会体系之中。此外,金融手段也丰富了既有的调节体制,上升三步、下降

一步的货币放水往往会使得民众麻木于经济的通货膨胀(Massey,1977;刘易斯,1955),土地所有者、
经营者可以利用土地未来的预期收益进行抵押,使得土地变成一种金融产品,使劳动者甘愿透支未

来的消费能力而建立起一个满足当前居住的生存环境,既服务于资本的积累,又使劳动者甘愿变成

失去超越维度和批判维度的“单向度的人”。
从本质来看,相关利益主体之间的关系是生产关系的反映。在私有制存在的条件下,无论相关

利益主体之间的关系被如何调节、掩饰和伪装,终究还是社会财富和国家权力从一个集团转向另一

个集团。① 但相关利益主体之间的关系又与生产力发展水平密切关联,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出现仍然

不能消除“自私”的属性②,还会促使土地所有者盲目推出土地进行建设,不仅不能使土地得到合理

的补偿、收获足够多的地租,反而会因缺乏竞争而造成土地价值的浪费。

二、积累体制、调节方式与利益主体关系的历史演绎

制度是个人与资本存量之间、物品与劳动产出及收入分配之间的过滤器(North,1983)。而结合

土地制度安排探究积累体制、调节方式与相关利益主体之间的关系,是了解不同社会模式下地租的

功能、作用、实践方式的重要切入点(Ball,1986),将有助于从地租的角度探究不同社会模式演化过程

中的主要矛盾及其隐含的必然趋势,即“不同社会的胎胞里发展的生产力,同时又创造着解决这种对

抗的物质条件”③。

表1 积累体制、调节方式与利益主体关系的历史演绎

封建社会 资本主义社会

积累体制

运用各种政治、经济手段兼并土地,迫使劳动者强制劳

动,收取产品地租、劳动地租与额外劳役地租,劳动者

只能获得维持自身生存的最低限度的生活资料。

利用法律手段将更多农业用地变成工商业用地,通过人

为控制土地开发速率,保留更多的产业后备军以供剥削,
借助垄断资本强制从消费者、中小企业中获得经济剩余。

调节方式 修筑宫殿、发动战争、兴修水利、赈济,维持中央集权。
扩大公共开支,鼓励劳动阶级超前消费缓解有效需求不

足矛盾,同时通过协调资本与劳动、市民社会以及空间之

间的矛盾来缓和阶级对立。

利益主体关系
土地所有者、经营者、劳动者之间的关系尖锐对立,劳
动者存在严重人身依附性。

土地所有者、经营者、劳动者之间的关系依然对立,劳动

者的人身依附性基本消除。

历史局限
地主和高额地租的存在阻碍资本原始积累进程,中国封

建社会的资本主义萌芽难以自发成长为资本主义社会。
土地私有制的限制使空间资本积累和资本循环无法维系

而出现周期性经济危机。

(一)封建社会的积累体制、调节方式与利益主体关系

马克思认为,封建社会的土地关系中,封建主不仅占有土地,而且使农奴和农民处于人身依附或

半依附状态。“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使君主成为名义上“唯一的土地所有者”,而土地的经营者则是

“士大夫们”,二者共同分享地租。其中,中国的士大夫群体拥有政治上的免税特权,往往集官僚、地
主、高利贷者于一身(王亚南,2022),他们能够运用贷款、税收、徭役等多重经济手段迫使劳动者强制

劳动。在这种情形下,劳动者是作为不自由的人出现的,封建地主制度下的产品地租、劳动地租④并

不是剩余价值的一部分,而是剩余价值的全部,体现的是超经济强制的剥削关系(陈振汉,1955),劳
动者被地主强迫“为仆,恣行役使”,甚至地主“呼其妇女至家服役,佃户不敢不从”。这使得任何有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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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③

④

②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7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331-385、561-563页。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526-527页。
封建社会还存在货币地租,但货币地租并不是普遍流行的地租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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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发挥土地本身自然力的因素都会限于生产关系而无法得以实现。不仅如此,地主除侵吞所有的剩

余劳动生产物、强迫佃农缴纳额外的劳役地租外,还要侵蚀一部分的必要劳动生产物,威胁农民本身

的生存,使得简单再生产也难以进行,遭遇水、旱、蝗等天灾后,绝大多数农民都会陷入破产的危机之

中。同时,社会生产力虽然限于苛繁的封建剥削而衰滞,但封建地主却决不会以其剥削所得的一部

分来扩大再生产和提高农业生产力,其仍以不断兼并土地作为扩大对农民生产物剥削的主要手段,
劳动者只能获得维持肉体生存的最小限量的生活资料。① 这最终导致了农民生活困苦,起义迭起。
美国加州学派认为,在这样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局限下,中国的资本注定无法完成积累,资本也无法

与劳动力、土地形成优化组合,最终导致了经济起飞的斯密型动力不足,妨碍了资本主义萌芽的进一

步发展(彭慕兰,2000;王国斌、罗森塔尔,2014)。
那么,封建社会时期由封建主和官僚地主所占据的地租去了哪里呢? 从历史演化来看,地租在

被封建主和官僚地主占据和集中后,被应用于统治阶级享乐、修筑宫殿、对外战争、公共设施建设(如
兴修水利)、维持社会稳定(如兴建用于赈济的“常平仓”)等。其中,前两者是寄生的土地贵族将作为

剩余劳动的地租消耗掉在了资本主义之外的开支,地租此时反而成为资本主义生产和积累的障碍

(Scott,1980),而后三者则为维护封建中央集权统治提供了重要的物质基础。
(二)资本主义社会的积累体制、调节方式与利益主体关系

根据劳动价值论,资本主义地租是土地经营过程中超过平均利润部分的剩余价值,反映土地所

有者、土地经营者(资本家)与劳动者之间的关系。具体来说:一是从当前生产过程中是否投入“活劳

动”的角度看,土地所有者不参加任何生产经营活动,只是坐享其成、收取地租的寄生者;二是从生产

资料(土地)作为“物化劳动”的形成过程角度看,相较配第、斯密将生产资料占有等同于土地所有者、
经营者在价值创造上的作用,马克思生动揭示了这些生产资料只不过是资本家们无偿占有的历史阶

段形成的“剩余价值”,占有的是历史上的“活劳动”;三是由于地租的增值活动通常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

成果,因此土地所有者往往可以攫取社会生产力发展果实,不劳而获地享有未来的剩余价值或占有他

人的“活劳动”,以致“在苏格兰拥有土地所有权的土地所有者,可以在君士坦丁堡度过他的一生”②。
从积累优势来看,资本主义能够将自然、土地、生命能量、欲望和需要的物权进行司法和法律的虚

构,借此来攫取利润、产生“伟大的文明作用”,进而实现资本积累(列斐伏尔,1974;胡家勇,2022)。这就

为其榨取更多的劳动价值提供了法权上的可能。同时,随着生产力的进步,土地所有权、土地经营权的

垄断还加速了垄断资本从消费者和中小企业中获得经济剩余的速度,使其能够以更加不平等、不合理的

价格强迫劳动人民接受,迫使劳动者在生存危机面前需要出卖更多的劳动力,并且使劳动者发挥创造力的

非劳动时间也充满了伪主动性和被动性,这些都有助于私有制条件下土地所有者与经营者的资本积累。
但同时,这种积累过程也使得土地所有者、土地经营者与雇佣劳动者之间的矛盾始终伴随其中。

具体来说:一是土地被某些资本家长期占有进而形成土地经营权垄断以后,其他资本就不能自由进

入,从而使超额利润固定化,造成不同部门之间生产的比例失调,加速了生产的无政府状态;二是为

了攫取更多的利润和地租,土地及空间所拥有的自然力和付诸土地之上的生产力无论如何发达,都
很难使劳动人民分享其红利,如工业革命期间,从农业用地转变为到工业用地之间的增值收益并没

有被农民所获得,典型的如“羊吃人”的圈地运动,这使得农民甚至是部分地主并不欢迎技术进步,其
并未享受到土地增值的红利,也就不可能有足够的消费能力形成供需互动,进而促进资本积累;三是

在以资本增殖为导向的利益驱动下,资本家宁可充分利用和反复榨取较好的城市土地,也不愿意利

用夹杂在较好土地中的较差的城市土地,继而形成了大量的城中村和城市贫民窟,从而也注定了资

本主义生产发展过程中追加投资的生产率和地租的下降,③进而限制了资本积累活动,更限制了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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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参见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039、81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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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积累为基础的调节方式。
从调节方式来看,为了努力缓解资本积累过程中的固有矛盾,资本主义社会进行了以下尝试:一

是竭力向外进行扩张,试图通过“中心—外围”机制继续实现剥夺性积累,但现实是任何土地意义上

的空间,一旦整合进资本主义,它就只能作为资本主义扩张中一个特殊要素或功能而获得力量,无法

打破资本主义既有的生产关系(列斐伏尔,1974),仍然只能是延缓而无法从根本上解决供需失衡的

结构性矛盾。二是努力消耗经济剩余,如增加政府行政管理、社会公共福利和鼓励工人超前消费等,
但仍然不足以吸收全部的经济剩余。其具有形成日益增多的剩余的趋势,却不能提供吸收增长剩余

所必需的资本,不仅无法形成使资本主义制度能够平稳运行的消费与投资(巴兰、斯威齐,1966),还
会令政府财政背上沉重的负担。三是出台缓和阶级矛盾的办法,如引入房租和房价监管机制,设定

房租涨价空间,预留土地中面向低收入者的公共空间;增加公共消费和集体消费的比重,推进廉租

房、公租房保障制度,加强资本与市民的协调;利用国际分工所攫取的经济利润来缓和国内的阶级矛

盾等。然而,由于资本主义土地私有制的约束,在资本所获的平均利润下降的情况下,这种基于阶级

妥协形成的社会再分配格局和调节方式通常也难以为继。资本主义的空间积累迟早因难以满足不

断扩张的资本需要而断裂,继而产生全面的经济危机。

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积累体制、调节方式与利益主体之间的关系

马克思认为,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土地公有制赋予它以集体占有的自然基础,而它的历史环境又

赋予它以大规模组织起来的合作劳动的现成物质条件,这使得人们都是“土地的占有者”与土地的受

益者。其优越性具体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摆脱了资本主义生产条件下土地所有者始终掌握

固定超额利润的寄生性,公有制的所有权并不会阻碍投在土地上各个资本的平均化过程;①第二,土
地公有制的特征能够使得其不需要像资本主义国家中负责土地经营的资本家一样,得不到平均利润

就不进行投资,不像土地所有者那样不获取地租就不出租土地。他们只需要扣除实际的生产成本后

能够存有剩余维持再生产即可,特别是当这种安排对社会再生产有利的情况下,例如,为了促进大工

业的发展,可以将附诸在土地投入之中的剩余劳动返还给社会,从而有效促进经济发展;②第三,土
地公有制使得土地持有过程是永续的过程,这种永续的过程使得土地所有权对其在土地上投资的限

制并不存在,特别是在城市建设过程中,是不存在必须要在土地租约期内收回投资所产生的“相对限

制”问题的。③这些都是社会主义社会能够实现有效积累和有效调节的经济基础。
但同时,在计划经济时代政府拥有无偿划拨土地的权力,如1954年中央对地方“以土地换取建

设资金”做法的批复中就曾提及,“凡国营企业、机关、部队、学校等,占用市郊土地,不必采取征收土

地使用费或租金的方法”。这使得地方政府为了在扩大再生产中获得社会积累,很容易盲目扩大用

地,有限的资本并未高效集中在最好的土地上,而是分散在不同区域、不同类型的土地甚至是劣等土

地上,直接导致土地的自然力优势难以发挥,资本和土地资源低效利用现象普遍存在。相应地,本来

可以用于积累和调节的地租也没有充分发挥作用。究其原因,是在生产力还没有发展到足以使竞争

变成多余的东西时④,任何仅依靠生产关系的先进性就试图带动生产力发展的举措都无法真正实现

其目的,必然要通过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相结合来解决发展面临的新问题。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一方面,由于供需互动、个体博弈所引发的市场竞争机制

的存在,政府能够获得比计划经济时期更大的土地收益,并充分利用经济社会发展所带来的土地增

值;另一方面,我国土地公有制的优势能够使地租转化为政府进行空间经营的政策工具,使劳动、资
本与技术能够用符合资源禀赋结构的方式进行调节与经营,从而放大地租在社会再生产过程中的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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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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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同时,还能够利用以地租为基础的土地财政及时调节社会贫富分化、区域经济分化、城乡经济分

化等问题,甚至不惜放缓再投资的速度、规模以保证国家的资本积累始终建立在可靠的基础上,使市

场经济运行更加顺畅,在兼顾效率与公平的过程中使土地所有者、经营者、劳动者等相关利益主体之

间的关系更具有包容性。
(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地租的类型、来源及其制度基础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认为,只要存在土地所有权,并且出现所有权和使用权分离的情形,租用

任何一块土地即使是最差的土地也必须缴纳地租,这正是绝对地租的本质特征。社会主义土地公有

制条件下的绝对地租也具有同样的性质。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土地公有制决定了任何用

地,包括建设用地、工业用地、商业用地,都需要根据租约从地方政府手中取得之后再投入到生产经

营过程当中。工业、商业、城市建设等领域利润的一部分必须用来缴纳地租,只不过这种缴纳地租的

方式比较隐蔽,是用预收的形式完成的缴纳,但本质上与定期缴纳的形式仍然是一致的。因此,社会

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地租本质上也是依靠“自然力”取得的,土地自然生产力使得投入在单位土地

上的劳动能够创造出更多的价值,依据产出物(如农作物、工业产品、商业服务等)在市场上的供需情

况,形成归属于土地所有者的超额利润。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公有土地也存在级差地租。在这一点上农业用地和城市用地本质

上没有区别。在城市和工业中心兴建住宅、工商企业、公共建筑物时,这些建筑地段的所有者同样也

会得到地租与级差地租。① 级差地租I在农业领域中主要是由土壤肥力和地理位置所决定的,而在

城市用地中则与建设过程中的地形、坡度、地质、水文条件以及特别是地理位置密切相关;级差地租

II在农业领域中主要是基于生产资料和劳动追加于同一土地面积而产生的,在城市用地中这条规律

仍然成立,劳动、技术、资本的投入能够显著改善地块状况,进而提升单位土地的生产效率。这一分

析早在马克思论及建筑地租、矿山地租时就有所阐发,由此形成了一种“三位一体”的分析路径———
土地太太、资本先生与劳动工人,从而超越了传统二元对立(工资与资本、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框架

下单独将土地抽离出来只付诸农业领域研究的思考(列斐伏尔,1974)。而这一分析,在现实世界中

同样能够找到映射或表现,如根据我国征地标准和补偿办法②,要考虑到地类、产值、土地区位、农用

地等级、人均耕地数量、土地供求关系、经济发展水平和城镇层面最低生活保障等因素,这些因素在

实质上都与级差地租的形成因素有关。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地租的来源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由生产过程中创造的剩余价值的一

部分转化而来;二是以公有制为基础的“以真正的垄断价格为基础的地租”,其既不是由个别生产价

格低于社会生产价格决定,也不是由高于生产价格的差额决定,而是由市场价格高于价值来决定,即
由“购买者的需要与支付能力决定”,其也并不是通过生产过程直接转化而来,而是通过流通从剩余

价值的分配和再分配转化而来。③

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地租所反映的经济社会关系来看,土地所有者、经营者与劳动者等

相关利益主体之间的关系也发生了根本性变化。鉴于土地公有制赋予地方政府以经营城市的职能,
这就规避了历史上曾经存在的私有土地所有者共同具有寄生性和榨取社会发展成果的残酷性特质。
不仅如此,一个可以观察得到的经验事实是,地方政府通过合理确定用地指标配额以调整供需关系、
促进土地增值,通过推动城镇化带动土地区位变化和土地用途改变,不断加强公共基础设施建设以

吸引资本、人口与土地高效结合。这对于促进我国城市经济的高速增长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在
土地公有制条件下,土地增值收益的社会化分配与协调也得以实现。根据我国法律规定,土地出让

收益在扣除拆迁补偿费、失地农民与企业职工安置费后,要根据固定列支结构按比例计提城市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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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参见《资本论》(第三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874、864页。
参见《关于开展制订征地统一年产值标准和征地区综合地价工作的通知》(国土资发〔2005〕144号)。



设施建设支出、新增土地有偿使用费、农地开发与城市廉租房保障资金、国有土地收益基金、农村基

建/水利设施建设资金、教育资金等。这种收益分配办法既能够缓解地方政府在承担土地经营(如
“七通一平”)过程中的资本约束,又能够保障城乡居民等相关利益主体的合法权益。这表明,在社会

主义土地公有制条件下,即便按照市场经济原则仍然收取地租,土地所有者、经营者、劳动者等相关

利益主体之间也已不再是对立关系,而是基于土地公有制形成的互助合作关系。据统计,当前我国

土地出让金收入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从2001年的1295.89亿元增至2021年的87051亿元,其中征

地和拆迁补偿费、失地农民补偿费、企业职工安置费长期占总成本的50%以上。①

(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有地租参与其中的社会生产过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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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有地租参与其中的社会生产过程

中国充分利用公有土地制度安排的优势,发挥地租在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应有作用,不仅促

进了生产力发展和经济增长,也完善了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再生产,推动了社会全面进步。地方政

府兼有土地所有者、土地经营者双重身份,既要考虑到生产力发展的需要,把市场有效与政府有为结

合起来,合理配置经济资源,实现不断增加资本积累的目的,又要利用其获得的地租,不断改善城市

基础设施,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从而构建一个可持续的资本积累、资本循环与再生产机制。中国

的特色可能集中体现于以下两个层面。

1.资本积累层面。
(1)基于土地公有制基础上的资本与劳动关系加快资本积累。恩格斯指出:“土地为劳动提供原

材料,而劳动把原材料变为财富。”②鉴于我国工业化的资本原始积累严重缺乏,新中国成立以后到

改革开放前的较长历史时期中,我国利用土地公有制优势,动员农村居民通过提供义务工、劳动积累

等形式改善农业基础设施以创造更多的经济剩余,进而通过缴纳提留、统筹的形式将农村剩余集中

起来。这些农业经济剩余事实上构成了公有土地地租的实体。在此基础上,通过工农业产品剪刀

差,把农业经济剩余转移到城市及工业当中来,以解决我国工业资本原始积累不足的问题,进而加快

工业化进程。改革开放以后,这种状况虽然有所改变,但基于土地公有制和城乡二元体制吸引农民

工参与城市建设、为城市化贡献剩余劳动的情况依然十分普遍。据研究统计,改革开放后的三十余

年中,我国农民工在缺乏社会保障和低工资的条件下,为城镇经济发展积累资金达11.6万亿元(温
铁军等,2013)。

(2)在地域分工中加快资本积累。理论上来看只要增加投入以开发更多的土地,就会使地租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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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数据来源于历年《中国国土资源统计年鉴》。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509-51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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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扩大。但实际上,如果增加投入来开发的是优质土地,地租收益的增加会更快。在这种情形下,地
方政府往往会通过在现有城市建立各种经济技术开发区、高新产业开发区、示范产业园区等,赋予其

窗口性的财政补贴、税收优惠、审批权限、用地支持等政策资源,从而使地租增值的比例大于追加资

本的比例。① 同时,政府还会根据规划发展要求在省、市、县确定主导产业(例如国家级、省级园区一

般承载高附加值、高利润、高技术水平、低能耗、低污染的产业;地级市功能区一般承载产值较高、产
业链较长的产业,对能耗与污染的限制则有所放松),依靠这种“中心—外围”结构,我国资本积累的

速率得到很大提升。据统计,我国稀缺的国有建设用地供应指标中,省会城市一般占50%,主要地级

市占30%(刘守英,2022)。
(3)在资本循环中加快资本积累。在资本从产业经营中抽离并转向城市建设和公共投入的过程

中,我国政府基于土地公有制利用各种政策工具来诱致资本加快流动,从而有利于加快资本积累。
例如,各级政府通过如期甚至是超前完成区域性基础设施、公共设施的建设规划和投资计划,为投资

行为提供稳定而良好的回报,从而使我国能够长期以比较低的融资成本完成足以支付超前信用透支的

空间建设。这既加快了以地租为基本形态的资本积累,也为地方政府积淀了大量优质的国有资产。

2.调节方式层面。
(1)在空间经济调节中发挥地方政府投资的重要作用。通过土地资源配置解决经济发展问题。

地方政府作为实质上的土地所有者、经营者,可以利用土地的控制权和指标投放实现区域增长,并通

过出让部分地租收益换取稀缺的资本、技术与未来税收。土地配置在某种程度上扮演了地方政府招

商引资政策工具的角色。2003-2017年,国有建设用地年供应量从8.64万公顷增加到60.32万公

顷,年均增长6.4%。② 同时,考虑到土地中长期发展的需要,地方政府还鼓励将复垦为耕地的农村

建设用地与城市新增建设用地相挂钩,实现“增减平衡”,从而能够充分地根据土地储备情况、市场供

需情况的波动向市场进行投放或回收,以大体保证地租收益的稳定。
(2)在空间经济调节中发挥地方政府土地经营的重要作用。我国地方政府比较善于在开发中实

现土地价值俘获。例如,政府通过将土地、城市资产(如市政设施、文体设施、休闲设施、公园绿地)、
城市资源(如矿藏、森林、山川、河流、岸线等)打包注入国资控股的土地开发公司以用于城市经营;为新

开发的产业园区规划城市轻轨或城市地铁项目,为新开发的房地产园区规划学校、医院、公园;等等。
(3)在空间经济调节中考量公共服务保障问题。我国有关综合地价规定,不仅考虑了区位因素、

供求因素,还考虑了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与最低生活保障因素。在征收土地过程中按照有关法律规

定,要分别计提土地收益的10%、10%、8.4%用于城市廉租房、教育和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刘守英,

2022)。同时,运用以土地年产值为基础的补偿办法、以家庭人口数为基础的安置补偿办法对土地被

征收者进行安置。在土地性质变更、租值增长的过程中,也考虑到了将地租用于补偿更广范围内的

劳动者,如根据集体消费的需要,推进城市的棚户区改造工程、城中村改造工程、老旧小区的城市更

新计划等,目标是努力使所在辖区内的劳动者直接享受到地租收益上涨的红利,感受到由此带来的

公共服务改善的便利。

四、政策含义及若干建议

改革开放以来,从地租角度审视的积累体制、调节方式已经成为我国经济高速发展和经济社会

长期保持稳定的重要推动力量。但随着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进入新阶段,亟须站在新的历史起点,完
善公有土地产权制度,合理运用地租杠杆,建立健全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更加匹配的积累体制、
调节方式及其相关经济利益主体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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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参见《资本论》(第三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780页。
数据来源于《中国国土资源统计年鉴》。



(一)建立健全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更加匹配的积累体制

第一,探索产业转型、资本转移、人口流动与土地指标相挂钩的地租积累机制,促使稀缺用地指

标从低效率利用领域、地区向高效率利用领域、地区集中。要改善土地束缚劳动力与强制分工的积

累模式,鼓励将地租增值收益适当返还给城乡居民,例如土地税费返还过程中必须指定部分划拨企

业员工福利费或用于劳动环境改善,建立更加宽松和弹性的劳动关系,使劳动者能够创造出更大的

经济价值。
第二,努力打破既有市场分割、行政界线对劳动力、资本、技术自由流动及其向中心区集中的限

制,继续提升中心区发展的首位度,使积累起来的地租能够突破最低限度的资本量配置需要。同时,
构建与现行主体功能区战略、差别化区域环境与发展政策相匹配的利益平衡机制。考虑到地租贡献

存在产业、行业、地域、城乡分布差异,应推动地租积累能力较强的地区通过收益共享机制、对口合作

机制、跨区生态补偿机制、能源补偿机制等将一定比例的地租增值收益分享给处于空间政治和经济

力量投射的边缘地区,实现空间过程中的梯次积累,保障欠发达地区在积累过程中的发展权。
第三,盘活市政、文体、休闲设施、公园绿地、道路桥梁等城市资产,保持地租增值的适度空间。

鼓励地方政府在主城区优先发展高端生产性服务业和高附加值都市型工业,结构性调减工业仓储用

地,将更多转型工业用地用于公共服务、休闲游憩和重大基础设施建设,带动城市产业结构的合理

化、高级化,提升地租增值的正外部性。同时,鼓励地方政府将闲置土地上的工业厂房、仓库等用于

教育培训、产品研发、休闲娱乐、文化创意等领域的发展,增强地租租值的空间再生产能力,提升地租

的未来增值空间。
(二)建立健全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更加匹配的调节方式

第一,提升地租调节的空间投资、经营效率。从平均容积率提升、用地结构优化、土地综合承载

能力提高等方面挖掘城市土地资源潜力,探索更加丰富的空间投资、经营体系,将高科技基础设施、
当代景观设计、通道树型交通体系、地标式城市建筑、花园型制造工厂相结合,打造更加丰富多元的

城市综合体,提供与地租相匹配的空间生产能力、消费能力。推动产业资源禀赋、区位环境优势、历
史文化背景等从属于生产过程的必要的物质条件转化为提供地租积累和调节利用的增量资源。

第二,完善地租调节的金融化工具。要用地方金融过剩的头寸盘活以土地为基础的资源性资

产,在“两新一重”、生态基础设施、城市更新计划等国家未来稳定投入、经济前景比较好的优质投资

项目中,加强以地租收益为抵押的国有资产运营平台建设,构建“投营建”一体化模式,将地租收益打

包为更多的金融产品以吸收过剩的投资和储蓄,努力完善地租的金融衍生功能。同时,做实地租承

载的实体化基础,通过加强第三方资产评估审查存量土地债务、控制新增土地抵押融资、控制地方财

政赤字率等方式降低地租在金融化利用过程中的系统性风险。
第三,完善地租调节的共享分配功能。探索建立涵盖土地直接、间接增值收益的地租统筹及征

管体系与利用机制,将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相关土地税费(如房产税、土地使用税、城镇土地增

值税等)及部分土地经营收入(如国有基础设施、厂房的租赁费用)进行全省或全国统筹,并将统筹集

中的地租收益增量用于生态环境治理、社会保障建设(教育、医疗、养老等)、城际基础设施建设、欠发

达地区产业引进、低收入群体(如失地农民)保障等,以使地租利用过程中的获益主体、失利主体同收

益获取、支出责任相匹配。
(三)建立健全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更加适应的相关经济利益主体之间的关系

第一,完善地租积累的综合考评体系,照顾多元利益主体之间的关系。未来,统计部门与自然资

源、财政、发改、交通、环保等有关部门要依托城市地租所具有的调节功能,消除信息孤岛,构建政务数据

平台,建成涵盖各地区、城市甚至各行业部门的地租动态预测、监测系统。完善现有各类型土地地租的

综合汇算,依据环保投入、公共投入、工业投入、交通基础设施投入等测算单位土地回报情况,制定涵盖

经济、社会、生态、创新等方面多元效益的地租评价体系,避免过度追求地租增值,从政策议程上为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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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提供多样化的选择。同时,以集约化、多元化、高质量利用为考核导向,对土地利用绩效较好的地区

给予新增建设用地年度计划指标的奖励,对考核较差的地区则要依法收回土地,或征收土地闲置费。
第二,兼顾地租积累过程中的多元利益主体之间的关系。加快推进土地租赁、转让、抵押等二级

市场建设,推动现行“有偿出让+行政划拨”的供地双轨制彻底实现向市场化并轨,使土地租值能够

更好地反映供需情况,打破现有供地、用地主体的所有制身份限制,在市场竞争中不断提升地租租值

(谢地,1994),服务地租积累。同时,调整现行有关政策规定,给予地方政府更多的土地非农用途转

换的政策权利,使土地资源资本化过程中的地租收益能够用于当地的积累、分配。鼓励探索更多土

地入股的生产经营形式,将更多集体土地的价值增量通过股份制量化到村民,使农民在重构新型集

体经济的财产关系变化中得到长期的财产性收入。
第三,兼顾地租调节过程中的多元利益主体之间的关系。加快推进城乡土地银行建设,使其肩

负土地评估、管理、收储、调节、监督的市场化职能,将城镇土地使用权、农村土地的资格权或承包权

等土地财产权利转化为劳动者分享地租的产权基础,从而兼顾公共利益、存入者权益和农民利益。
践行“土地增值归公”的原则,防止地租被私人资本所窃取,尤其是防止以房地产投资的高额回报形

态转入开发商手中(谢地,2012)。提倡土地在资本化过程中为所在地的劳动者提供更多本地就业机

会与直接性劳动收入,鼓励在现行土地收益中拿出更大的份额用于将被征地农民纳入城镇户籍和社

保体系,保证失地农民享有平等的教育、就业、医疗等权利,使地租收益成为服务新型城镇化、提振有

效投资、推进共同富裕的有效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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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cumulationSystems, RegulationandRelationsofInterestSubject
—FromthePerspectiveofMarxsTheoryofLandRent

XIEDi RONGYing YEZiqi
(LiaoningUniversity,Shenyang,China)

  Abstract:LandrenthasbeenasignificantfactorinChinaseconomicandsocialdevelopment,demonstratinga
clearpracticalrationale.However,itisalsoessentialtoelucidatethehistoricalinevitabilityandinstitutionalmecha-
nismsthathavefacilitatedtherealizationofthisrole,bothfromatheoreticalandhistoricalperspective.Basedonthe
considerations,thisstudyutilizesthetheoreticalframeworksoftheFrenchschoolofregulationandtheAmerican
schoolofsocialstructureofaccumulationtodevelopaninitialanalyticalframework.Thepurposeofthisframeworkis
toinvestigatetheinterplaybetweentheprocessoflandrentformation,theaccumulationsystem,themodeofregula-
tion,andtherelationshipbetweenthevariousstakeholderswithinaspecificlandsystemarrangement.Fromtheper-
spectiveofhistoricalmaterialism,thisstudyaimstoexaminetheroleoflandrentinfeudalandcapitalistsocieties,the
systemofaccumulation,themethodofregulation,andtheinterplayofinterestsamongthesubjectsinvolvedonthis
basis.Additionally,itseekstoanalyzetheinevitabletrendsintheevolutionofvarioussocialmodelsfromtheperspec-
tiveoflandrent.Thisstudyexaminestheformationprocessandtypesofrent,aswellasitsroleinsocialproduction
andreproductionwithinthecontextofasocialistmarketeconomyinChina,drawingonMarxsconceptionofsocialist
rent.Additionally,itrevealstheunderlyingvalueorientationsandnotablesystemicadvantagesassociatedwiththis

phenomenon.Finally,thisstudypresentsseveralrecommendationsaimedatenhancingcapitalaccumulationandregu-
lation,aswellasfosteringamoreharmoniousrelationshipamongthekeystakeholdersinvolvedinlandrentpoli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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